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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運動代表隊組訓】 

第一條 為提倡本校運動風氣及團隊精神，特制定國立東華大學運動代表隊組訓管理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運動代表隊（以下簡稱校隊）組訓之運動項目，由體育中心諮詢委員會決議後，

陳報校長核定。 

第三條 校隊選手，由下列方式產生： 

一、公開組： 

(一)  運動重點發展種類之績優生。 

(二)  體育與運動科學學系學生。 

二、一般組：非公開組之學生，均得依本辦法組成校隊參加一般組。 

第四條 校隊應至少擇一項代表本校參加下列運動比賽： 

一、中華民國大專校院體育總會主(承)辦之運動比賽 

二、教育部主辦之運動比賽。 

三、全國單項運動協會主辦之賽會及國手選拔賽。 



【第二章 校隊之學習與生活管理】 

第五條 建立校隊學生學科及專項運動術科資料檔案，作為追蹤輔導之參考，並重視學生之

學習生活，提供課業及生涯輔導，得由教練報請相關單位協助輔導。  

第六條 經教育部辦理「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入學之運動績優學

生，皆應參加其專項訓練，並依照選課規範修習本校體育相關課程，無故未參與訓

練與比賽者，得由教練報請相關單位協助輔導。 

第七條 校隊隊員應服從教練之指導，遵守團體紀律，否則取消其校隊資格。 

一、在學期間如違反校規與運動道德，將提報體育中心諮詢委員會討論。 

二、校隊代表學校參賽，報名程序須經體育中心核定後，方得報名。 

三、對外參加比賽，須辦妥請假手續始得前往參賽。 

第八條 選手如在比賽期間獲獎，當日應主動告知體育中心承辦人，並提供比賽照片，以利

校方彙整並發送新聞稿。比賽結束後，隊長應於一週內將比賽經過及結果繕寫書面

報告 (含照片)，並由教練確認簽名後，送交體育中心承辦人。 

【第三章 校隊證明】 

第九條 校隊隊員在不影響體育正課及訓練，得憑校隊隊員證明進入游泳池及體能訓練室

使用相關設施，依收費辦法之半價收費，校隊重訓室則可免費使用相關設施。 

一、校隊隊員證明如借給他人使用，經發現並查證屬實時，沒收其證明，並開除其

校隊隊員資格。 

二、校隊隊員證明使用期限為一學年，如中途退隊，教練應立即主動通知體育中心

承辦人，將其校隊證明銷毀。 

【第四章 教練聘任與職責】 

第十條 教練之聘任與續聘 

一、各校隊教練由體育中心提報，經體育中心諮詢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

定聘任之。 

二、教練於聘任期間，如有未履行聘任職責、違反相關規定或有其他不適任情事者，

應提報體育中心諮詢委員會審議，並依其決議辦理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三、教練聘期屆滿，經評估符合聘任期間之各項職責，並符合學校實際需求，經體

育中心諮詢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予續聘。 

第十一條 本校校隊增設一名總教練，負責管理所有校隊行政、評鑑等相關事宜。學期中每月

核發指導費5,000元；教練指導費，依訓練日誌（每星期訓練以3天為原則），每月

核發指導費6,000元(每隊教練以1人為限)，以資感謝。 

第十二條 校隊教練之職責，除訓練時間須到場指導外，尚須遵守下列規範： 

一、教練應於選手比賽期間全程參與，不得參與其他事務，以顧及選手安危，確實

執行應盡的任務。 

二、各隊須於每年10月10日前擬定下年度訓練計畫(包含選手基本資料、隊員人數、



訓練時間和地點、預定參與之賽事等)，繳交體育中心備查。 

三、每月訓練日誌須於次月10日前(逾期將不受理)繳交體育中心承辦人，以利教練

指導費申請與核銷。 

【第五章 校隊申請】 

第十三條 欲申請成立校隊，至少必須符合下列兩項之規定，並經由體育中心諮詢委員會議決

議後，陳報校長核定之。  

一、亞、奧運之運動種類。 

二、當年度獲得全國性比賽一至三名，且參賽個人或團體須達8人(隊)以上，方可

提出申請。 

三、連續兩年獲得全國性比賽四至六名。 

四、學校有特殊發展需求種類，可專案申請經體育中心諮詢委員會通過得成立。 

第十四條 預備性校隊資格須符合下列其中一項之規定，並提出申請資料，且經由體育中心諮

詢委員會通過。 

一、原校隊經校隊評鑑而取消校隊資格之隊伍，在取消後第一年即為預備性校隊。 

二、連續兩年獲得全國性比賽前八名，且參賽個人或團體須達8人(隊)以上，方可

提出申請。 

三、學校有特殊發展需求之運動種類。 

四、預備性校隊可享有户外場地優先借用權（借用細則由體育中心另訂之），但每

年都需參與校隊評鑑。 

五、一年丙等即取消預備性校隊資格。 

 

【第六章 經費申報核銷】 

第十五條 編列與使用原則： 

一、以每年學校核定之比賽經費，由體育中心作適當分配。 

二、全國賽(外縣市)、境內距校60公里以上補助選手交通費，可以固定格式之印領

清冊核銷。比賽餐費每人一日350元，住宿費每人一日700元。 

三、參賽學生之交通費以台鐵自強號和當地公共運輸工具票價編列，需註明起迄

地點及日期。 

四、體育中心就參與全國大專運動會、大專聯賽之校隊，辦理旅遊平安意外險。 

五、註冊報名費依收據實報核銷。 

六、運動服裝、球具、器材之經費併年度預算編列。 

七、帶隊參賽教練之差旅費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辦法」、「國立東華大學教職員

工國內因公出差作業辦法」辦理，出差費用在單位年度預算下核銷(以體育中

心聘任教練為限)。 
八、非本校運動代表隊，代表本校參加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獲前六名者，得比照

運動代表隊申請獎勵(若已申請校內其他獎勵，則不得再申請本獎勵)。 



【第七章 運動競賽績優學生獎勵】 

第十六條 為鼓勵校隊，代表本校參加比賽榮獲佳績，依據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特訂定本章相

關條款。 

第十七條 獎勵之申請對象為代表本校參加全國性運動競賽（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教育部舉

辦之大專運動聯賽或全國性錦標賽）之表現優異學生，每年申請以一次全國性賽事

為原則。 

第十八條 經費來源：由體育中心編列預算支付獎助學金。 

第十九條 獎勵標準如下： 

一、個人賽(參加人數不足八人，獎金折半，錄取至參賽人數之前二分之一名次)： 

(一)  公開組 

1. 第一名：大功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 10,000 元。 

2. 第二名：小功兩次，並頒發獎助學金 8,000 元。 

3. 第三名：小功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 6,000 元。 

4. 第四名：嘉獎兩次，並頒發獎助學金 5,000 元。 

5. 第五名：嘉獎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 4,000 元。 

6. 第六名：嘉獎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 3,000 元。 

(二) 一般組 

1. 第一名：大功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 8,000 元。 

2. 第二名：小功兩次，並頒發獎助學金 5,000 元。 

3. 第三名：小功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 4,000 元。 

4. 第四名：嘉獎兩次，並頒發獎助學金 3,000 元。 

5. 第五名：嘉獎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 2,000 元。 

6. 第六名：嘉獎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 1,000 元。 

二、團體賽 (參賽隊數不足八隊，獎金折半，錄取至參賽隊數之前二分之一名次）： 

(一) 公開第一級 

1. 第一名：每人大功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每隊 24,000 元。 

2. 第二名：每人小功兩次，並頒發獎助學金每隊 22,000 元。 

3. 第三名：每人小功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每隊 19,000 元。 

4. 第四名：每人嘉獎兩次，並頒發獎助學金每隊 14,000 元。 

5. 第五名：每人嘉獎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每隊 12,000 元。 

6. 第六名：每人嘉獎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每隊 10,000 元。 

(二) 一般組  

1. 第一名：每人大功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每隊 20,000 元。 

2. 第二名：每人小功兩次，並頒發獎助學金每隊 18,000 元。 

3. 第三名：每人小功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每隊 15,000 元。 

4. 第四名：每人嘉獎兩次，並頒發獎助學金每隊 10,000 元。 



5. 第五名：每人嘉獎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每隊 8,000 元。 

6. 第六名：每人嘉獎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每隊 6,000 元。 

三、破紀錄獎金：參加奧運、亞運、世大運等國際運動賽事成績破紀錄獎勵金 

15,000 元；參加全國運動賽事成績破全國紀錄獎勵金 10,000 元、破大會紀

錄獎勵金 8,000 元。 

【第八章 運動傷害防制輔導】 

第二十條 學生身上隨時備有全隊運動員家庭緊急聯絡電話，急救、送醫聯絡電話、地址、負

責人員資料。 

第二十一條 訓練設施、器材等要有正確的使用方法，訓練動作須有安全防護措施，訓練前

更應有暖身運動，以降低運動傷害事件的發生。 

第二十二條 教練要了解訓練特性，隨時充實該項運動種類之常識、規則與法令等相關資訊，

以利訓練所需，防止選手造成傷害。 

第二十三條 選手必須遵從教練指示與遵守競賽規則，訓練中避免過度疲勞引起事故，並且

戴上必要的防護用具。 

第二十四條 教練在考慮選手體能、技能程度與身心狀態後，循序漸進加重訓練要求，並且

掌控整個訓練動態，除衛保組了解選手各項疾病外，更應於訓練活動中用心觀

察每位選手的身體狀況，同時紀錄於個人訓練檔案中(含傷害時間、部位、種類

及處理過程)。 

第二十五條 教練應參與紅十字或其它專業機構所舉辦的急救訓練課程，取得人工心肺復甦

術證照，並且學習不同的運動傷害知識與處理方法，以給予傷者最佳的治療，

也 鼓勵選手參與各項急救訓練。 

【第九章 校隊評鑑】 

第二十六條 為輔導校隊健全發展，提高校隊水準，訂定本校校隊評鑑機制，相關規定另訂

之。 

【第十章 施行與修改】 

第二十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